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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昇學術著作水準　再設出版中心 
學校要聞

 

【本報訊】為加強本校師生進行學術研究，協助校內學術著作與期刊之出版，本

校將於今年八月一日再度成立「出版中心」，負責各項學術性書籍、期刊、教科書及

教材的出版、發行、委外印製及銷售等工作。

 

 

 

　該單位的成立是在上月二十一日召開的第78次行政會議中定案，為使學校出版之學

術刊物達到一定的學術水準，一律交由該出版中心出版，由校長擔任出版品之發行人

。中心主要職掌有四：一、出版及發行學術性書籍、期刊、教科書及多媒體教材等出

版品。二、辦理校、內外出版品委外印製及經銷等相關事項。三、申請登記國際標準

代碼及申請期刊索引登錄。四、其他出版業務之相關事項。各刊物之相關學術性，仍

委由原編輯委員會及學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。

 

 

 

　出版中心為二級單位，隸屬於研究發展處，將置主任一人，職員若干人，目前本校

由各單位分別出版之「理工學刊」、「人文社會學刊」、六種各學院出版的國際期刊

，以及大一英文、未來學、資訊概論三本教科書的相關出版事務，將委由本校出版中

心出版。

 

 

 

　校長在討論該案時特別指示一項新業務，即今後所有本校出版的國際期刊皆須申請

登記國際標準代碼及申請期刊索引登錄。如：CI、SCI、SSCI、EI等，以提高本校學

術水準，並鼓勵教師們積極從事研究，多發表學術論文及研究成果。

 

 

 

　本校原在民國六十年代，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即已獨具前瞻眼光，設立「出版部」

，後改為「出版中心」，為一級行政單位，行政人員一度達到四十五人，出版的「明

日世界」月刊極具學術水準，並有一系列叢書由當時的驚聲書城行銷全國；許多老師

的著作成為各大學課程相關教材，淡江時報業務亦為出版中心主要工作。惜因經營問

題於八十年暫停各項業務；今為鼓勵學校各項學術活動，應再設出版中心，除了對各



學術刊物之品質進行更積極之管理外，校長張紘炬更進一步的表示，我們期許未來只

要是「淡江大學出版中心」的出版品，均是品質保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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